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概要 

在中国，实用新型专利申请的数量很多，基于实用新型专利权而引起的侵权诉

讼也存在许多。 

中国企业在日本申请实用新型专利的时候，如果以与中国申请同样的思考方

法申请的，有可能会有不可预见的失败。 

本文就有关中国企业在日本申请实用新型专利时的注意点进行解说。 

 

权利行使时的注意点 

不需要进行实质审查、保护对象仅限于物品的形状、构造、或其组合的方面上

（方法、化合物、软件除外）是与中国相同的，但是在向对方发送律师函、及向法

院提起专利侵权诉讼的时候，实用新型技术评价书的出具被规定为义务的方面上

是有差异的。 

（1） 实用新型技术评价书 

在实用新型法第 29 条第 2款中如下规定: 

“实用新型权人或专用实施人，如果不是在警告之后提出涉及其登录实用

新型的实用新型技术评价书的，对于自己的实用新型权或专用实施权的侵害人

等，不能行使其权利。” 

由于以无审查赋予权利的，所以权利人有义务在确认实用新型专利的有效

性之后发送律师函、或提起诉讼。 

实用新型技术评价的请求是向专利局申请的。实用新型技术评价书任何人

都能请求。因此，有可能被判断为侵害权利的第三人也能请求。 

申请后，通常 2~3 个月内，能够得到审查结果。实用新型技术评价书与通

常的审查意见通知书（拒绝理由通知）一样地记载引用文献、新颖性的有无、

创造性的有无事项。 

对于实用新型评价书的内容不能提出不服。 

（2） 权利无效时的损失赔偿 

实用新型法第 29 条第 3款如下规定: 

实用新型权人或专用实施人对侵权人行使其权利、或发出其警告的，当实

用新型的登录为无效的审查决定被确定的时候，专利权人因行使了其权利、或

发出了其警告，则承担给予对方造成损失的赔偿责任。但是，若基于实用新型

技术评价书的实用新型技术评价行使其权利、或发出其警告时，且在其他方面



相当地注意行使其权利、或发出其警告的，不限于此。 

因此，即使得到肯定内容的评价书，自己对专利再进行检索等是非常有必

要的。民事诉讼后，实用新型专利因无效宣告请求而被变成无效的时候，实用

新型专利权人承担因诉讼给被告带来损失的赔偿责任。 

预先得到有效的实用新型专利评价书，并且自己再预先进行专利检索，没

有过失的话，就没有承担损失赔偿的责任。 

 

发明申请的变更 

与中国不同，实用新型专利申请能变更为发明专利申请。实用新型专利申

请后 3年以内，能变更为发明专利申请。另外，第三人申请了实用新型技术评

价的，即使是被申请无效宣告请求的，限于在一定的期限内也能变更为发明专

利申请。 

还有，实用新型专利权人自己申请了实用新型技术评价的，不能进行变更

申请。 

如以上所述的实用新型专利由于在权利行使时存在许多制约问题，若想放

心地行使权利的话、若想得到更长期限的存续期限的话，期限中能变更为发明

专利。这种情况下，对于发明专利申请则变为需要进行实质审查。 

 

存续期限 

发明专利的存续期限为自申请日起 20 年，实用新型专利的存续期限为自

申请日起 10 年。 


